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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地〔2025〕118 号

2025

市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土地储备中心：

你们报送的《关于呈请审定晋江市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

的请示》（晋自然资〔2025〕169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

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们提出的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请你们

依照上级相关法律法规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

二、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各司其职，

通力配合，协同推进土地收储各项工作，确保年度土地储备计

划圆满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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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市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土地收储资金的监管，提高土地

收储资金使用效率，切实降低土地收储成本。

四、在计划实施过程中，如因政策变化、市场调控、规划

修改等原因需对储备计划进行调整或补充的，应及时提出调整

或补充方案报市政府批准。

特此批复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发展和改革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林业和园林绿化局、水

利局、审计局、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、高铁办、科创新区项

目办、紫帽片区改建办、世纪大道南延伸暨北环—龙山寺片区

指挥部、池峰路南延片区指挥部、梅岭中片区项目指挥部，各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月 18日印发


